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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市监函〔2021〕10号

永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德县第九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第 95060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杨雅梅委员：

您好！

感谢您对全县餐饮业的关注、对广大消费者餐饮食品安全的

关心。你在县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第 95060 号

提案，已交永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研究办理，提案中通过事实例

举，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近期走访部分饭馆后发现没有一家主动提

供使用公勺公筷的问题，分析了问题的危害，同时，对如何做好

公勺公筷推行工作，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这对于我们在监管中

做好此项工作很有启发和帮助。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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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净餐馆”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全县共有餐饮服务企业

1200 户，中型以上餐馆 26户，小型餐馆（包含快餐店，小吃店、

饮品店）1028 户，单位食堂 146 户（其中学校食堂 111户，幼托

机构 13 户，养老机构 3 户，工地食堂 3 户，机关企事业单位 16

户）。目前在县城主城区开展“净餐馆”专项行动，中型餐馆以上：

12户，小型餐馆 303 户，学校食堂 8 户，其他食堂 12 户。我局实

施网格化管理，将县城主城区餐馆化分六个片区，包保到户，落

实到人。截至目前，全县共检查餐饮户 2048 户次，核查场地 382

户，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76 份，受理并解决投诉 13 起，发放宣

传资料 2470 余份、公勺公筷提示桌牌 126 个、文明餐桌标识和禁

烟标识 310 个。在我局单位公众号里，公布“餐饮红黑榜”3 期(其

中红榜 9 家，黑榜 6 家)。针对第 1 期黑榜的 3 家餐饮服务单位，

已整改完毕。在县级媒体开展“净餐馆”专题片拍摄，其中按照

“净餐馆”达标要求示范典型 3 家，未达标 3 家。

（二）全面开展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坚持疫情防控“四条底

线”“人物同防”要求，全面检查进口冷链食品工作机制、“首站

赋码”管理、“云智溯”平台运用、外卖配送行业人员教育管理等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和推进“净餐馆”专项行动情况，全面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截至目前，疫情防控方面：开展冷链食品检查，出

动执法人数 312人次，检查农贸市场 29 个次，冷链食品经营户数

508 户次（其中肉类 287 户次，水产品 71 户次，其它冷链食品经

营户 215 户次，餐饮服务单位 567 户次）检查冷库 142 个次，开

展核酸检测样本 906批次，检验结果均为阴性。



—3—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三、存在问题和困难

餐饮行业“三定方案”确定行业主管部门商务局，根据职能

职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属监管部门，提倡使用公勺公筷我局只有

在监管过程中通过不断加强宣传、培训，使全县的餐饮行业经营

服务行为、操作规范、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等有了明显提升，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餐饮行业总体面貌显著改善。

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开展“净餐馆”专项行动以来，一是发

放宣传资料 2470 余份、公勺公筷提示桌牌 126个、文明餐桌标识

和禁烟标识 310个，培训餐饮行业经营服务单位培训 10 班次，811 

人次。二是以我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为契机，结合《云南省餐饮

服务环境卫生全改善行动工作规范和标准(2021)》中型以上餐馆和

单位食堂达到“周边环境整洁、就餐场所干净、后厨合规达标、

仓储整齐安全、餐饮用具洁净、从业人员健康、配送过程规范”

等“七个达标”要求；小型餐馆和餐饮食品摊贩达到“场所净、

餐具洁、厨合规、人健康、食安全”等“五个达标”要求里的“场

所净”的第 5 项“提供公筷、公勺，有区分标识；明码标价，诚

信经营，无欺诈宰客现象；倡导“光盘行动”，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要求各餐饮服务单位提供者，对标对表，进行公勺公筷的设置。

我县主城区的餐饮提供服务提供公勺公筷示范单位为永德县中隆

饭店。目前，我辖区餐饮行业经营服务行为、操作规范、环境卫

生、设施设备等有了明显提升，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

餐饮行业总体面貌显著改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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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服务环境卫生全改善行动工作规范和标准及“净餐馆专项

行动”要求使用公勺公筷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加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改善，公路沿线、农家乐小餐馆发展迅速，但餐馆场所多为路

边简易房或自家住房开办的家庭式经营，未能形成规模、规范经

营，数量又众多，加工设备单一，消毒设施不完善，超范围加工

凉菜现象突出。

二是餐饮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素质总体偏低，法治意识和责任

意识淡薄，加之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企业负责人很多不愿为从

业人员做健康体检，健康证持证情况不容乐观；从业人员文化水

平低，进货索证索票不规范，未建立进货台账，食品原料溯源难

度较大。

三是消费者认识不足，大部分表示，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公勺

公筷的设置及提供，但是由于消费者认识不高，基本不使用公勺

公筷，导致餐饮服务提供者对待提供公勺公筷积极性不高。

四是监管人员不足导致监管工作仍存在盲区，目前，除德党

镇、永康镇、崇岗乡外其他 7 个乡镇尚未成立监管所，全县餐饮

户数遍布较广，监管对象多、执法人员少，实现监管全覆盖十分

困难。

五是部分学校食堂实行承包制，私立学校多，学校未能全程

管理食品安全工作，从业人员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高，疏于管

理，学校食堂多以自助提供餐饮，提供公勺公筷意识淡簿。

六是农村自办宴席场所简陋，食用原料质量无保证，餐饮具

清洗消毒达不到要求，帮厨工未进行健康体检，加之自办宴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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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备案流于形式，提供公勺公筷宣传教育薄弱。

四、下步工作措施

针对你提出的 95060 号提案，永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进一

步加大对餐饮服务行业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具体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结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

责，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第一主体责任人责任，努力提高全

县餐饮服务提供者思想意识，做到每家餐馆主动提供公勺公筷。

不让前期的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效付之东流。

二是加大培训教育力度，提高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

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广泛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

引导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掌握相关的食品安全知

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操作加工，让他们知晓如何合法经营及违

反规定应承当的法律责任，做到自觉诚信经营。

三是配合好行业主管部门及教育、公安、住建、城市执法部

门联合检查，深入开展对餐饮业的监督检查，要求餐饮业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

律法规规定合法经营，让广大消费者养使用公勺公筷的良好习惯，

确保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永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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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7 月 8 日印制


